
盐城晚报讯 为了积极排除非法燃气安全隐
患，阜宁县公安局罗桥派出所近日采取多项有效措
施，加大打击非法燃气的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

5月12日，该所民警在辖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时，发现做液化气生意的何某竟将14瓶装满液化气
的储存罐存放在自家厨房里，其做法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经询问，何某对其违法存放液化气罐的行
为供认不讳。日前，何某因非法储存液化气，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
定，被依法行政拘留五日。 陈成 邱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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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近日，盐都检察院充分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联合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各乡镇
农资集中经营市场，对10余家农资产品经营户开
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活动。

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农资店的经营
资质、农药种子等采购及销售台账、农药包装回收
台账、产品保质期等内容。针对个别经营户销售台
账记录不完备、农药包装回收率较低等问题，检查组
及时要求商家进行整改，特别是对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较低的问题，干警和执法人员从环境保护和
生态安全角度向经营户进行了普法教育，告知经营
户应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的原则，采取有效
措施，引导农药使用者及时交回农药包装废弃物。

此次联合执法活动，不仅从源头上治理和防
范了劣质农资产品流入农资市场，也使农资商户
的守法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促进全社会共同担
负起应尽的职责，为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

张净 胥三燕

盐都检察院

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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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为提高老年人防范诈骗的法律
意识，近日，射阳检察院干警来到该县合德镇双龙
社区开展防范“养老诈骗”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守
护社区老人“钱袋子”。

活动现场，干警通过案例讲述方式，向社区工
作人员及居民详细介绍了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
骗局、“缴纳养老金”骗局、“低价旅游”骗局、“收藏
品”骗局等各类诈骗手段，同时引导群众安装国家
反诈中心App，发放《警惕养老陷阱，防范养老诈
骗》宣传手册，提醒老年人提高防范意识。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开展和落实防范养老诈
骗的专项行动，推动开展涉养老诈骗宣传进社区、
进超市、进公园、进养老机构等活动，帮助老年人
提高法治意识和防骗能力。同时，该院将不断强
化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涉养老诈骗案件，切实
守护“夕阳红”、守牢“钱袋子”。 陈文 尤赛男

射阳检察院

反诈宣传进社区
盐城晚报讯 近日，盐城经开区法院成功执

结一起承揽合同纠纷案件，申请执行人江某专程
向该院执行干警送上一面写有“捍卫法律尊严
保护百姓利益”的锦旗。

申请执行人江某与被执行人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判令该公司向江某
支付工程款15000元，判决生效后，该公司一直未
履行。执行立案后，经调查未发现该公司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且已停业，法定代表人吉某去向不
明，执行一度陷入困境。后来，申请执行人依法追
加吉某为被执行人。

执行人员经多方查询，发现吉某与其妻子袁
某在市区共有一套房产，便当即对该房产进行强
制搜查，并告知吉某妻子拒不配合执行的法律后
果。很快，袁某主动筹款，最终将案款全部还清。

朱皓

盐城经开区法院

妥善执结获当事人点赞

盐城中院金融审判庭法官张海静接受记者采访。
杨亦周 摄

吴雨欣吴雨欣 绘绘

“这么多的证据都能证明，我的确
是借了钱给他了。凭什么现在要不回
来啊！”面对盐城中院的判决，杨洋（化
名）显得非常沮丧和懊恼。但此时的
他也清楚，因为是出借资金给别人用
于赌博，这些钱真的是打水漂了！

对于杨洋的懊恼，盐城中院金融
审判庭的法官张海静只能表示遗憾，

“希望这个案件能给大家一些警醒。”
5月12日，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向杨洋借钱的同事于建国（化
名）平时就喜欢打牌搞点刺激。刚开
始的时候，赌注一般不会很大。但他
乐在其中，渐渐地，他“玩”得越来越
大，甚至专程到外地赌场赌博。

庭审中，杨洋回忆：“于建国向我借
钱的时候，保证自己有钱了就能翻本，
并且承诺按照每天3%利息写借条给
我。”为了借钱，于建国还介绍杨洋到赌
场“观看学习”转账，赌场也为杨洋开出
了每转账1万元得利100元的“奖励”。

见有利可图，杨洋心动了，在明知于建
国借钱是用于赌博的情况下，多次借钱
给于建国，本息共计3.6万余元。

一直坚信这只是正常的民间借
贷，而且有借条这些证据，一开始杨洋
的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直到两个月
后，于建国无法按时还钱了，杨洋这才
紧张起来，多次向于建国索要本息，都
被他以暂时无钱还款为由拒绝。于
是，杨洋拿着借条到法院打起了官司。

张海静表示，案件的争议焦点
是，杨洋明知于建国将涉案资金用于
赌博，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本息，他
的诉请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3 条规定：“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
动仍然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张海静说：

“首先肯定的是，双方之间成立的民

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
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情形
作了相应规定：“……双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亦有
规定：“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
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
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也就是
说，杨洋和于建国对借贷行为无效都
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且案涉借款被认定为赌资，杨洋无
权向法院起诉主张返还。“根据法律
规定，目前我们已经将涉案的违法线
索移交公安机关。”张海静说。

吉言法语：
欠债还钱，原来并不尽然！
这个“债”属不属于合法的民间

借贷，是个很重要的考量。
赌博，违反公序良俗，是法律明

令禁止的行为。有些人想不劳而
获，天降横财，赌博就成为他们搏杀
的一条捷径。但有谁见过通过赌博

致富的呢！这样的投机和侥幸，给
多少家庭带来了灾难，给社会带来
多少纠纷。

借钱给他们赌博，出借人是怎么
想的！

如果是心存善良，看到别人创业
艰难扶持一下，看到别人家庭困顿拉
上一把，这是一种互助的精神。但是
如果看到对方是为了赌博、为了吸毒、
为了请托送礼，为了干些违法的事情
而借钱，那么，多个心眼吧，这些人可
能一开始就没有还钱的打算。这时
候，出借人哪怕手握借条求助法院，也
只能无奈吞下“血本无归”的苦果。

如果是心存不良，设局下套借钱
“帮助”别人赌博，然后通过非法拘禁
等违法手段催债，这是涉嫌“套路贷”
了，是涉黑涉恶的犯罪行为，更是司
法部门严厉打击的行为。

还是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吧！


